附件5：
西安市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
志愿者管理规定（试行）

西安市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是一支完全由民间举办者发起并由西安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志愿服务公益组织。
中心志愿者由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及专业人士自愿申请组成。中心为了更好的加强对志愿者管理，现对自愿申请加入西安市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成为我中心志愿者的爱心人士规定如下：
1、西安市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欢迎各界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加入本中心。并成为西安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的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2、自愿申请加入本中心，成为我中心志愿者的人员需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西安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及管理规定，无条件的服从指挥，听从安排和分配。
3、应以“奉献爱心心连心，服务社会人与人、我服务、我快乐”为目的。在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锻炼自己。 
4、具体要求如下：
（1）志愿者应该严格遵守：国家颁布的“志愿者服务条例”。 
（2）积极参加中心举办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本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者精神，以“面向社会、帮助他人、突出特色、持之以恒”为志愿服务指导原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 对志愿服务活动饱有热情，对本组织有深刻理解和认可。
（4） 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心举办的各项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宣传“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累计年度参加志愿者服务不少于60小时。
（5）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积极参与劳动奉献、智力服务和应急援助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并做出优秀成绩; 
（6） 弘扬雷锋精神，积极争做好人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服务理念。
5、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要求
（1）活动前，中心志愿者部根据报名人员情况，协调安排好人员安全保障，作好各项活动策划方案和细则落实到人。
（2）活动时，按照方案认真、细致的组织实施，活动负责人控制好活动局面，按程序规范进行，确保效果。
（3）日常服务活动落实专人或项目负责人负责，做到定时、定人、定内容，常抓不懈，注重实效。
（4）活动中严格签到，做好参与会员的服务数量与质量确认，做好活动相关记录，积累完整原始资料。
（5）活动后，活动负责人及时组织进行书面总结、调查反馈、整理材料，有关材料及时送交中心归档。
（6）活动中要求按规定着装，佩戴志愿者证，保持微笑服务，不得与人发生违背志愿者形象的事情及争吵和打架等不文明行为。
（7）每次活动负责人必须确认参加活动人员已经购买了人身保险方可参加本次活动。
6、志愿者的奖励及处罚
奖励：
每年度中心将根据志愿者的综合考评成绩评选出“优秀志愿者”;并予以相应物质奖励。
1、 根据志愿服务时间多少进行评定
2、 在提供志愿服务时表现突出、任劳任怨的个人
3、 有突出贡献的志愿者。
处罚：
1、对工作分配到的任务草率敷衍、弄虚作假，工作严重失误、导致不良后果、采取口头警告、停职、劝离、开除处理
2、因不良行为导致发生口角、争吵、打架等恶劣行为者采取口头警告、停职、劝离、开除处理
3、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中心相关规定者采取劝离、开除处理。4、参与志愿服务及各种工作、会议、活动多次缺席;工作、活动时擅离岗位、怠工;不服从统一安排，私自行动。
7、加入申请
1、自愿申请加入本中心，成为我中心志愿者的人员需准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西安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及管理规定，无条件的服从指挥，听从组织安排和分配。
2、自愿加入西安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可在中心志愿者部报名；
3、爱心人士申请加入中心志愿者时应领取和如实填写：西安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志愿者申请登记表（因不真实信息引起的纠纷有其本人负责）
4、递交3张一寸免冠蓝底工作照片及电子版，以上手续履行后；经核准后；根据中心安排需参加西安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举办的志愿者宣誓仪式，进入西安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志愿者微信工作群。
5、中心对志愿者志愿服务工作进行考核；考核：个人能力，团队协作，遵规守纪、志愿服务时长等内容。
6、志愿者建档后中心备案，可申请购买中心志愿者服装，使用中心志愿者标识。办理志愿者证。
7、西安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纯公益性志愿服务组织，各项应急救援及活动产生的各种费用均需由志愿者自己承担。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都存在各种风险，各项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均需自愿参加，如有意外情况发生造成车辆及人身伤害及死亡，一概由其本人承担，加入前需谨慎考虑。特此声明。
8、服务时长的认定
一、评星、计时要点：
1、服务时间由志愿者部、各队统计、审核、上报中心综合管理部，具体时间以志愿者部、各队记录为准。
2、服务时间计算，市内活动以活动点服务时间为准，路上时间不计:西安市区以外活动计路途时间。
3、活动组织者每策划活动一次加计1小时服务时间。
4、采购活动物资，每次加计1小时服务时间。
5、外出活动免费提供车辆者，每次加计2小时服务时间。
4、参加公益活动时捐款捐物者，500元以下加计2小时，500元以上加计4小时。按活动次数加计。
7、志愿者艺术团队组织志愿者下基层慰问演出计路程时间。
8、参加省中心组织的会议一次计2小时服务时间。
9、若发现记录不祥实，取消年度评优工作。
二、西安市阳光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中心入驻的志愿云和志愿汇内统计服务时长。以中心录入服务时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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